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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民主论》

内容概要

《刑事司法民主论》司法民主是一项基本的现代司法理念，是司法权属于人民的体现，是司法获得民
众的信任、法律得到民众的信仰、社会实现和谐有序的必然要求。现代刑事司法审判应是独立的司法
机关通过体现民主精神的程序所进行的适度反映民意的诉讼活动，通过蕴涵和体现民主性的程序让民
众有效地参与和监督刑事司法，以重塑司法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基础。现代刑事司法民主应以间接式司
法民主为主要形式，辅之以直接式司法民主，并注重理性主义式司法民主与经验主义式司法民主的融
合。这是与“口号式”或“群众运动式”的所谓司法民主相断裂的。民众参与刑事司法、民众监督刑
事司法、程序公开、程序法定、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当事人的参与和诉讼人权保障等构成了现代刑
事司法民主的主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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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民主论》

作者简介

胡铭，男，1978年生，浙江乐清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现任教浙江大
学法学院。曾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诉讼法论丛》等法学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
其中数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先后出版专著《刑事申诉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2005年出版）、《正当程序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曾参与撰写《21
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加入对我国刑事诉讼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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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民主论》

书籍目录

引 论  　一、问题的源起：背景性分析  　二、问题的核心：司法民主的口号化、旗帜化  　三、研究
的基本思路  总论： 刑事司法民主的一般原理 　第一章 基本概念的厘清及其展开  　　第一节 民主的
概念  　　第二节 司法民主的概念  　　第三节 政治民主与司法民主的关系  　　第四节 司法民主的局
限  　第二章 刑事司法民主探源  　　第一节 西方司法民主的源头  　　第二节 西方司法民主的确立  　
　第三节 中国近代对司法民主的尝试  　第三章 刑事司法民主之现实要求：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 　　
第一节 和谐社会的理想与现实  　　第二节 传统和谐观与司法民主  　　第三节 社会正义与司法民主  
　　第四节 裁判的可接受性与司法民主  　第四章 刑事司法民主之理论支点  　　第一节 人民主权论  
　　第二节 人本主义论 　　第三节 权利本位论 　　第四节 分权制衡论 　　第五节 法治论 分 论： 刑
事司法民主的基本标准 　第五章 民众参与刑事司法  　　第一节 作为民主形式的民众参与司法  　　
第二节 民众参与司法的主要形式  　　第三节 民众参与司法的发展态势：以陪审制为例  　　第四节 
民众参与司法的价值分析  　　第五节 民众参与司法的心理学解读  　　第六节 我国民众参与刑事司法
的状况及其完善  　第六章 程序公开与民众对刑事司法的监督  　　第一节 阳光下的司法还是黑匣子里
的司法  　　第二节 程序公开：民众监督刑事司法之前提  　　第三节 民众监督司法的类型与途径  　
　第四节 我国民众监督刑事司法的现状及其完善  　第七章 司法独立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第一节 
一个难题与两种思路：司法独立与司法民主之间  　　第二节 司法独立的相对性：司法民主对司法独
立的限制  　　第三节 司法独立的绝对性：司法民主与司法独立的契合 　　第四节 媒体监督与司法独
立的冲突与平衡  　第八章 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和诉讼人权保障  　　第一节 当事人参与的民主
价值  　　第二节 刑事诉讼中的基本人权：以被追诉人权利保障 为核心  　　第三节 被害人在刑事诉
讼中的定位与权利保障  　第九章 程序法定的价值及其实现  　　第一节 程序法定原则概述  　　第二
节 程序法定的价值基础  　　第三节 程序法定的价值实现  　　第四节 程序性制裁：明确违反刑事程
序的后果  　第十章 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  　　第一节 司法审查的內涵及其民主性  　　第二节 刑事
诉讼中的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及其实现模实式 　　第三节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机制的基本
构想 思路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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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民主论》

章节摘录

　　一、社会纠纷的妥善解决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任何人类社会都必然会存在社会冲突和矛盾，“
冲突无法避免，或者说冲突具有无法消除和存在的根据”。西方学者往往以“人性恶”为哲学起点，
认为人类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充满恶性、野蛮残酷和天然就富有侵略性的，认为人类对参与冲突的
主观偏好是人性释然，如齐美尔认为：“人们不仅愿意进行冲突，而且看上去非常渴望冲突。如果没
有冲突，人们也会为鸡毛蒜皮的事而争论不休”。只有当人们“筋疲力尽或想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其他
地方”时，冲突才可能结束或消除。整个社会都是许多不同层次上和平与冲突、缓和与敌对的循环过
程。且不说“人性恶”说能否站得住脚，对于社会冲突存在的必然性，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对于社会冲突，学者们有不同的态度，一派主张“消极说”，另一派主张“积极说”。“消极说”
认为，社会冲突会带来强制、矛盾、变迁，会破坏社会的稳定，甚至社会冲突的解决过程也是有害的
，因为社会冲突的存在必然引起管理阶层和国家公权力的膨胀，进而形成对人的新的高压统治，这对
于崇尚自由主义的西方人来说是很不愿意看到的境况。“消极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达伦多夫、韦伯
等。“积极说”则正相反，以齐美尔、科塞等为代表的“积极说”主张者认为，应当充分肯定社会冲
突的积极价值，特别是社会冲突对于社会整合与促进社会变迁的价值。科塞认为，社会冲突的积极功
能主要是通过低暴力、高频率的冲突而得到体现的。他指出，这种低暴力、高频率的冲突的价值就在
于：①提高社会单位的更新力和创造力水平；②使仇恨在社会单位分裂之前得到宣泄和释放；③促进
常规性冲突关系的建立；④提高对现实性后果的意识程度；⑤社会单位间的联合度和适应外部环境的
能力得到提升和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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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民主论》

编辑推荐

　　《诉讼法学文库》是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开放的大型专著丛书。自2001年面世以来，已出
版发行了50余部以诉讼原理、诉讼规律为内容且有新意、有深度、有分量的专著、译著，对公安、司
法工作有指导意义，对立法工作有参考价值。其中已有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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